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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110學年度第3次行政會議通過 

111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發展政策並加強

科學教育之學術研究與推廣，依據本校學術研究中心設立與管理辦法規

定，成立本校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科學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並訂定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中心設置目的與任務如下： 

（一）推動科學教育學術研究。 

（二）推廣科學教育研究成果。 

（三）提供本校學生科學教育推廣實習 

（四）輔導區域內國民小學科學教育發展。 

三、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系主任或具科學教育專長之

專任教師兼任，由系主任陳請校長聘兼，並由學校發給聘書，聘期一年，

得連續聘任。前項職務為無給職且不減少授課時數。 

四、依據實際運作之需要，得設置組長、研究人員與工作人員若干人，組長

之職務，由中心主任推薦專長相符之助理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擔任，陳

請校長聘兼，並由學校發給聘書，聘期一年，得連續聘任。前項職務為

無給職且不減少授課時數。 

五、本中心運作所需經費自籌，除向行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育部

及其他機構申請專款補助外，並以舉辦收費之進修、大眾科學教育活動

等方式籌措。 

六、本要點經院務會議、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於112年1月12日111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院務會

議通過，112年2月14日111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1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科學教育中心收費管理要點 

101年8月14日101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科學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秉持推

廣科學教育之精神以及經費自給自足之原則，制定本中心相關收費管理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並依據校內相關規章、行政程序辦理收費與款項管理事

宜。 

二、 本中心主要經費來源為政府機關、學術團體或民間單位所委託執行之專案，其

餘經費來源為本中心對外專業服務費。 

三、 本中心服務或工作項目，除執行各專案計畫外，尚有各項科學教育服務，包括：

諮詢服務、教育訓練、教案設計、教學活動設計與帶領、社區營造輔導、人員

專業評估、經營管理評估、場域設施評估、活動方案評估、整體評估…等。 

四、 本中心受政府機關、學術團體或民間單位所委託執行之專案，收費原則及標準

依標案合約規範為準；另本中心所提供專業服務收費原則及標準如下： 

(一)委託本中心服務或工作項目，由本中心主任指派專業人員與委託單位協

商相關服務及經費內容。 

(二)專業服務內容依單位或活動性質不同，得有不同收費標準，經費新台幣

一百萬元以下，由中心主任核定之，超過一百萬元以上由系務會議決議，

並作為主要內容單價之依據。 

(三)本中心對外專業服務收費標準另訂如附件。 

(四)提供本校內部各單位前三款之服務項目，依各款標準八折進行收費。 

五、 前點業務之收入，納入本中心營收計算，作為相關營運預算，其中提撥之行政

管理費依本校校務基金收支管理相關法規之規定辦理。 

六、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於101年3月29日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於101年5月21日理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於101年8月14日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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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科學教育中心」 

專業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項目 收費細項 計算單位 收費 

專家諮詢服務  一小時 
一小時以內免費，超過一小時

以上，每小時收取一千元整 
教育訓練 單主題 一小時 二千元整 

教案設計 
教案 一份 三千元整 

模組 一套 七千整 

教學活動設計

與帶領 
活動  
(四十人以內) 

半日型 六千元整 

一日型 一萬元整 

多日型 活動按人次、天數、夜數及場

地、交通等情形，收費另議。 

社區營造輔導 輔導 

半日型 三千元整 
一日型 六千元整 

週期性 按週期性之輔導天數等情形，

收費另議。 
人員專業評估  半天 二千五佰元整 
經營管理評估  半天 五千元整 
場域設施評估  半天 五千元整 

活動方案評估 

單項活動方案

評估 

簡式一案 五千元整 
 

完整一案 一萬元整 

全面活動方案

評估  
一案 依活動種類、數量，根據單項

活動評估費用加計。 

整體評估  一案 依活動時程、人數另議 

備註 
1.收費以新台幣為準。 
2.所列項目若有派遣人員前往校外場域進行評估或輔導，

另需支付派遣人員之交通、膳雜費。 

   


